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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工作原则

1.1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我镇洪涝灾害紧急避险安置工作，是指导我镇

各村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的依据。

1.2 工作原则

（1）坚持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属地为主原则。把保障群

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，按照先人员后财产、先老弱病残后一般

人员、先低洼处后较高处人员等要求，以有组织的集体避险转移

为主，与个人自主选择安全避险方式相结合。各村转移责任人有

权对不服从转移命令的人员采取强制转移措施。

（2）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原则。防汛紧急避险安置是

陶湾镇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，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坚

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，建立健全统一权威高效的防汛紧急避险

指挥机制，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切实担负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

作第一责任，科学、快速、有序、安全组织实施防汛紧急避险安

置。

（3）坚持就近、安全原则。陶湾镇政府及各行政村事先拟

定好各居民组主要转移路线，经常检查转移路线是否出现异常，

如有异常及时修复或确定新的转移线路，转移路线宜避开跨河、

跨溪或易滑坡等地带；选取安全可靠、场地空间充足的紧急避险

场所，每年汛期前做好避险场所监护管理，确保随时符合启用条

件。根据拟定的转移安置路线、避险安置场所，制作简明清晰的

避险安置示意图表。

（4）坚持集中与分散安置相结合原则。集中安置包括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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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险场所、临建场所等，分散安置包括投亲靠友、借助公用房屋

等方式。固定避险场所坚持以人为本、安全可靠、平灾结合、就

近避难原则，避开可能发生滑坡、崩塌、泥石流等危险的地方，

避开易燃、易爆、有毒危险物品存放点，严重污染源以及其他易

发生次生灾害的区域。因灾避险群众选择投亲靠友的，按照规定

发放生活补助（补助发放方式和标准以有关法规规定为准）。

2 紧急避险影响范围及对象

2.1 影响范围

尾矿库威胁区域：在洪水漫顶或溃坝险情，尾矿库下游范围

内，可能波及的村庄、居民点所在区域。

2.2 避险对象

根据灾害特点及规律，将可能受灾害威胁区域内的居民、群

众作为避险对象，陶湾镇政府负责统计辖区范围内需避险转移人

员数量，登记造册，建立档案，每年汛前进行更新并报上级防汛

指挥机构备案。进入汛期后，陶湾镇各行政村要动态掌握辖区内

登记建档的避险转移基础人群，同时，实时查访旅游、务工、探

亲等紧急避险流动人群。组织实施紧急避险时，按照先急后缓、

先人员后财产的原则，优先转移危险区域群众，优先转移老弱病

残孤幼人员，特别是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、残疾人等脆弱群体，

采取“一对一”转移避险措施，健全逐人落实、逐户对接的安全

转移机制，确保应转尽转、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。

3 避险场所及转移路线

3.1 集中避险场所的选择

集中避险安置按照“就近、安全、便捷”的原则，优先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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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形平坦、地势较高、有利排水、交通便利，且具备一定生活设

施条件的固定场所。当固定安置场所因灾无法使用，或发生避险

转移通行受阻等突发状况时，就近选择地势较高、平坦、安全的

空旷区域，临时搭建帐篷等设施用于群众集中避险安置。

镇村集中避险安置场所一般选在乡镇机关楼院、村委会、学

校、宾馆、工厂等满足集中生活条件的场所，避开采矿区、临水

临山、地势低洼、易受雷击等区域。城市集中避险安置场所一般

选在公园、广场、学校、宾馆等公共场所。

各行政村、辖区内工矿企业根据集中安置点设置条件，选择

确定本辖区集中安置点，将安置点位置、安置人员容量、场所管

理单位等信息登记入册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3.2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的管理

全镇各行政村成立集中避险安置点临时管理机构，各村指定 1

名村两委班子成员牵头负责安置点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，设立安

置协调、交通运输、水电通信保供、卫生防疫、后勤保障、治安

保卫等工作小组，镇包村负责同志在安置点轮班值守，选派基层

党员干部编入工作小组。制定入住登记、生活服务、治安管理、

安全管控、医疗防疫、人员回迁、善后清理等工作制度，配置消

防设施和消防器材，配备专人负责防火巡查，保证安置点消防安

全。全力安排好安置群众生活，保障生活物资供应，保持生活秩

序井然。镇政府加强靠前指导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、单位，在人

员、物资、技术、服务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，广泛发动志愿

者和群众积极参与安置点服务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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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集中避险场所的启用

安置场所启用原则上以镇为单位，根据安置场所资源的实际

情况，统一划分调配，组织相关责任人及工作管理人员到岗，认

真做好转移撤离和安置人员的准备。全镇内部无法妥善安置时，可

向县级防指报告并请求支援。转移撤离人员到达安置场所后，工作

人员要落实 24小时值守制度，及时进行入住登记，上报安置人员

相关信息，并做好安置场所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，防止超负荷安

置和意外事故发生。

3.4 分散避险安置

统一组织的分散避险安置，由灾害发生地的村前期与附近

的、处在安全区域内的村进行联系，建立村与村、户与户结对，

分户接收转移群众临时借住安置。避险转移群众也可以自行选择

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方式。

各村要负责对辖区内分散避险安置群众进行登记造册，指派

专人负责与分散安置群众保持联络，引导群众做好自我安全防

护，在未解除灾害危险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原住区域。

3.5 避险转移路线

避险转移路线遵循安全、就近、通畅原则，各村在选取避险

转移路线时，要结合实际进行勘察，选取灾害易发区域转移至安

全区域的多条线路，通过设置指示牌、路线图，加大宣传，引导

群众清楚掌握避险转移路线。镇及各村结合避险转移实际，提前

配备预置避险转移交通工具和物资，镇交警中队、派出所等部门

参与避险路线设计，协同做好转移交通工具保障和交通畅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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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，保障紧急避险路线畅通、便捷。

4 紧急避险安置指令及公告

4.1 发布指令

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洪涝灾害预报报警和本级防汛应

急预案，组织有关部门会商研判，及时下达紧急避险指令，对紧

急避险责任单位、避险区域、避险对象等提出要求。

灾害发生地所在村接到上级紧急避险指令后，必须第一时间

将指令传达给避险转移村全体村组干部，按照指令要求，结合紧

急避险安置预案或方案，明确组织责任落实到人，细化避险区域、

避险对象、避险路线、安置场所等具体操作事项，跟踪督导避险

转移居民组及时组织群众启动避险转移。同时，要将指令及时通

知传达到本村内民宿宾馆和企业单位，通告本单位人员及住宿游

客做好紧急避险准备。

灾害发生地村（社区）接到上级避险转移指令后，立即明确

责任人员，确定避险转移人员，采取广播、大喇叭、铜锣、逐户

通知等方式，确保将避险转移指令和要求告知到每家每户。

灾害发生地所在的村（社区）未接到上级指令时，根据实时

观测到的灾害发生情况，预判本辖区可能受到灾害威胁时，可及

时果断向受威胁群众发布避险转移预警或指令，迅速有序动员组

织群众进行提前避险转移。

4.2 发布公告

为扩大灾害预报预警社会覆盖面，提示广大群众做好灾害紧

急避险准备，镇防汛抗旱指挥通过微信自媒体、电话、广播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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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媒介，发布紧急避险公告，告知广大群众灾害预报、危险区域、

避险转移对象、避险安置地点、避险常识和注意事项等（公告模

板见附件 6），引导群众增强防灾自救意识、主动进行避险转移。

紧急避险公告涉及的乡镇、村（社区）积极采取广播、大喇

叭、手机通信、逐户上门告知等多种方式，扩大公告传播范围，

根据公告内容和要求，动员组织群众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工作。

5 紧急避险安置组织实施

5.1 属地为主，分级负责

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和基层组织、单位落实紧急避险安置第一

责任，坚持生命至上、避险为要，明确灾害风险区域、避险对象、

避险路线、避险安置场所，根据灾害预报预警和上级指令，快速

果断组织群众紧急避险安置；组织协调辖区内应急抢险队伍、装

备、物资投入紧急避险和抢险救援，应急力量无法满足需要时及

时向上级请求支援；加强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，按规定

收集上报灾情和避险安置工作动态等各类信息。

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在陶湾镇党委、政府领导下，靠前指挥，

加强指导，派出现场指导组或成立前方指挥部，统筹协调灾害发

生地紧急避险安置工作；协调有关单位协同做好紧急避险安置，

预置、调度辖区内应急救援队伍、装备、物资投入紧急避险安置

和抢险救援，根据需要向上级请求支援；下达紧急避险相关通知、

公告、指令，加强指挥调度和值班值守，按规定收集报送工作动

态和灾情信息，做好相关信息收集，按规定报告灾情和工作信息。

5.2 组织实施流程

（1）预报报警。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上级气象、水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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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发布的暴雨、河道水库洪水、山洪灾害、

地质灾害、城市内涝等预警信息，立即组织人员监测研判辖区内

雨情、水情、河谷上游来水、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，通过警报器、

宣传车、大喇叭、手机短信等方式，及时向辖区群众发出灾害警

报和紧急避险转移通知。

（2）紧急避险安置准备。发布灾害警报后，相关村（社区）

和基层组织、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和工作保障人员要快速到位，全

员转入应急状态，启动相应的避险转移方案，避险组织人员、救

援人员、保障人员、应急装备物资快速向避险转移现场集结。避

险安置点开启，相关人员快速到位，先期做好接收安置准备。避

险群众自行整理行装，做好准备，时间允许情况下，可携带家庭

重要财物、养殖畜禽等，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。

（3）紧急避险行动。灾害警报发布后，避险群众即可自行

紧急避险转移。避险群众自行转移确有困难，或者因灾造成电力、

通讯、交通中断等情况，镇村（社区）和基层组织、单位开展集

中避险转移，组织调用必要的交通工具，将群众快速转运到安全

区域或集中安置点。避险组织单位要落实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、

残疾人等脆弱群体的“一对一”转移避险措施，健全逐人落实、

逐户对接的安全转移机制，对经劝导仍拒绝转移的群众依法实施

强制避险转移。

（4）转移安置。人员已经全部避险撤出的危险区域，避险

组织单位及时采取设置警戒线、轮班值守等安全管控措施，实行

24 小时动态巡查。避险群众就近转移到避险安置点，无法就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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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或需要跨地区安置的，由陶湾镇人民政府组织协调相对较近

的避险场所接收安置避险群众，镇政府指定负责同志组织做好避

险安置点管理和保障工作。

（5）及时报告信息。各村（社区）要实时掌握转移群众动

态情况，镇政府统筹全镇工作信息收集整理和报告工作，灾情、

险情、避险转移人数、集中安置人数等信息要按规定及时逐级上

报，重大灾情或人员伤亡情况可以直接向县防指报告，严防发生

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现象。

6 保障措施

6.1 避险运输保障

加强紧急避险交通运输协调保障，科学配置、使用镇村组三

级紧急避险运输力量，形成顺畅、有序、联动、高效的应急运输

保障体系，确保紧急避险人员和物资能够及时、安全避险。镇、

村（社区）组织设计紧急避险路线，开辟便捷避险道路，拟制紧

急避险交通运输保障方案，提高紧急避险的运输能力。镇派出所、

国土规划建设所运输部门负责交通运输保障的组织实施，避险转

移路线中断的，由镇、村（社区）快速组织力量进行抢修。

6.2 转移安置治安保障

（1）危险区域管理。镇、村（社区）加强对群众转出的村

庄、场所等危险区域封闭式管理，村（社区）主要负责人牵头负

责，采取贴封条、设置警戒线、设置警示标识等方式，疏散、劝

离涉险群众，确保危险区域内无人逗留。安排专人设卡值守，开

展不间断安全巡护巡查，严防发生次生灾害。

（2）安置场所管理。镇、村（社区）建立转移安置点分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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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制，镇村主要负责人负总责，分管负责人划片包干，派出所、

应急、民政、农业、卫健等有关部门直接参与。严格落实国家有

关灾害转移安置政策，规范安置资金拨付、发放和使用，建立完

善安置点管理制度，安置点管理单位负责场所运行保障和安全管

理，严格落实“五有”要求。

（3）社会秩序管理。镇、村（社区）加强避险安置区域安

全管护和治安秩序管理，镇派出所依法采取有效管制措施，监控

和防范群众不听劝阻、不服从统一管理、擅自冒险返回危险区域

等行为，防范应对群众性安全事件，维护避险安置区域社会秩序。

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主动配合做好治安维护工作，自觉遵守有关

制度规定，不主动冒险、涉险。

6.3 应急力量保障

加强镇、村（社区）干部紧急避险应急处置能力培训，培育

建强紧急避险基层应急指挥员队伍，加强全镇灾害信息员队伍建

设。应急、农业、国土规划建设所等部门结合实际，指导各村（社

区）建立建强紧急避险安置应急队伍，建立紧急避险社会动员机

制，加强配备橡皮艇、救生衣、救灾帐篷等避险转移所需装备物

资，增强避险转移和群众救援实效。

6.4 安置生活保障

镇政府要将洪涝灾害紧急避险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

预算，按照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分级负担洪涝灾害紧急避

险所需资金。民政所负责储备或协议代储棉衣、棉被、简易床、

日用品等转移安置生活保障物资，保证安置群众生活物资充足。

镇供水、电管所、通信通讯等单位制定紧急避险保障方案，通过



- 12 -

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保证紧急避险人员能生活、能防护，要做到

有卫生水源，有较好的供电、通信等设施。镇政府加强转移安置

人员生活保障，落实有饭吃、有干净水喝、有衣穿、有住处、有

病能得到及时医治要求，镇应急办及时调拨救灾救助物资。

6.5 医疗卫生保障

镇卫健部门会同镇卫生院研究制定洪涝灾害紧急避险应对

方案，做好医疗设施装备、药品储备工作，实现应急卫生保障力

量有机整合。协调全镇村医等医疗卫生队伍，做好避险安置群众

医疗救助、心理疏导抚慰、疾病预防控制、卫生监督等工作。抓

好卫生防疫，制定工作方案、明确各方职责、保障物资供应，对

受灾地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杀，强化防疫预防和宣传，教育发

动群众加强自我防护、保持个人和公共空间卫生，避免病源滋生

传播，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。

7 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结束

7.1 解除应急状态

洪涝灾害结束后，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组织综合会商研

判，确认灾害影响消除后，按照“谁启动、谁解除”的原则，由

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镇政府或镇防指宣布防汛紧急避险应急结

束，灾害发生地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。

7.2 回迁安全评估

洪涝灾害结束后，镇政府组织国土规划建设所相关部门及相

关各村对回迁区域内的道路、房屋及地质灾害等进行全面检查评

估，对发现问题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，在综合分析、科学研判基

础上，尽快制定和实施除险加固方案，对因洪水浸泡不能居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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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，由镇政府制定过渡期安置政策，保证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。

镇卫生防疫部门组织对回迁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处理，保证回迁群

众居住生活环境卫生安全。

7.3 下达回迁指令

经评估或验收可以安全返回的，由镇政府下达避险回迁指

令，避险撤出区域解除安全管控，集中安置群众由镇、村（社区）

组织群众有序回迁，分散安置群众自行返回原住地。

8 压实责任严肃监督

建立镇领导包村、村干部包组、党员干部包户的紧急避险安

置责任制，进一步压实镇、村（社区）、辖区内工矿企业等单位

的主体责任，结合基层管理体系，实行网格化管理，完善群测群

防体系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、干部在灾害防御中的

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，把各项灾害防御措施落实落细。

农业农村、国土规划建设所、派出所、民政、文教旅、应急管理、

卫生健康等有关行业部门要结合防汛紧急避险职责，加强本部门

应对洪涝灾害紧急避险应对工作。

陶湾镇政府负责编制完善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，结合预案

开展防汛演练、应急转移等演练，检验指挥统筹、救援协调、快

速响应等应急处置能力。镇、村（社区）和有关企业单位制定本

单位防汛紧急避险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，明确转移避险责任、转

移对象、预警信号、转移路线、避险转移安置点等具体事项，定

期开展预案演练或模拟演习，发动群众和相关单位广泛参与，切

实提高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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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政府结合本地实际，建立健全紧急避险督导检查机制，严

查有关政府、部门、单位责任落实情况，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，

查纠整改发现的问题不足，不断改进不足、持续巩固提高。对因

人员紧急避险责任不落实、工作不到位、组织不力造成人员伤亡

或重大损失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
9 附件

附件 1 镇防指有关成员单位紧急避险工作职责

附件 2 镇级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指导组

附件 3 陶湾镇尾矿库五级分包名单

附件 4 紧急避险指令（参考模板）

附件 5 紧急避险公告（参考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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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镇防指有关成员单位紧急避险工作职责

在镇防指统一领导下，有关成员单位参与防汛紧急避险工作

主要履行以下职责：

党建办：指导各村开展紧急避险知识宣传教育，及时发布紧

急避险预警，指导协调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工作信息发布、宣传报

道和正面舆论引导、及时回应负面舆论等。

镇教育办：做好全镇师生员工转移，协调有关学校承接避险

转移群众安置工作。

镇派出所：加强紧急避险现场安全警戒和交通秩序维护，以

及社会秩序稳定；协调警力积极参与紧急避险群众转移工作；协

调保障紧急避险人员、物资运输安全畅通。

镇民政所：协调按照有关规定将紧急避险人员纳入临时救助

或最低生活保障范围，做好重点人群、特殊群体紧急避险。

镇财政所：协调落实防汛紧急避险所需资金调拨工作。

镇国土规划建设所：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，指导

协调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临灾避险工作；指导协调做好灾区测绘和

地理信息保障工作；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；指

导协调做好镇区内涝灾害紧急避险工作；开展灾后房屋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的工程安全评估、鉴定、恢复重建等工作；组织紧急

避险群众疏散、转移的运输保障，开通紧急避险“绿色”通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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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紧急避险工作需要，协调有关部门单位组织应急运输车辆，

做好应急运输工作。

镇农业服务中心：指导协调受洪水威胁区域紧急避险转移工

作；负责提供防汛抗旱、水利工程等紧急避险对策与建议；负责

汛情、水情、险情等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工作；承担防御洪水抢险

救援的技术支撑；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农村群众、农业生产设

施物资等转移避险，组织开展农业等紧急避险技术推广和知识宣

传。

镇文化旅游办：指导协调县旅游景区做好紧急避险工作，协

助建设旅游景区紧急避险场所。指导协调灾区广播、电视系统设

施的恢复重建工作；协调相关媒体及时播报紧急避险紧急公告，

及时向社会通报紧急避险工作情况。

镇应急办：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协调紧急避险工作，组织协调

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，预置、协调、

调用有关救援队伍、装备、物资参与紧急避险和应急救援工作。

指导协调做好紧急避险、转移安置物资储备工作，负责救灾物资

应急保障工作。

镇卫健部门：指导协调紧急避险区域做好医疗救护、疾病预

防控制、卫生监督等工作；组织卫生应急队伍赴灾区开展医疗卫

生救援和心理救助。

镇工商所：指导协调保障事发地市场供应价格总体稳定；提

供紧急避险物资的产品质量检验技术服务；指导做好紧急避险食

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的安全监督管理。

镇武装部：根据紧急避险工作需要，按程序调派民兵预备役



- 17 -

参与紧急避险有关工作。

镇消防救援队：组织指挥全镇消防救援队伍，承担紧急避险

和群众救援等相关工作。

镇移动、联通、电信运营商：指导协调做好紧急避险应急通

信保障和通信设施恢复抢修工作。

镇供电所：指导协调事发地电力设施抢修工作，保障紧急避

险群众安置场所电力供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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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陶湾镇级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指导组

组 长： 党委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主管安全领导

成 员：应急和安全监管办公室、党建办主任、财政所、 产业发展

办、国土规划建设所、综合执法办、生态环境建设办、农业服务中心、文

化教育旅游服务中心、 司法所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、镇纪委、党政

综合便民服务中心、民政所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、派出所、市场监督管理

所、供电所、中心校、中心卫生院、 矿管站、环保中队、交警中队、 19

个行政村支部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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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序号 乡镇

尾

矿库名

称

详

细地址

一

级库长

联系电话

二

级库长

联系电话

乡

镇驻库

员

联系电话

村

级责任

人

联系电话

1

陶湾

镇

栾

川龙宇

钼业有

限公司

小庙岭

选矿公

司榆木

沟尾矿

陶

湾镇焦

树凹村

榆木沟

组

白

松波

138379528

97

聂

楠

138388717

76

贾

跃飞

185379738

99

周

红江

135920643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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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

2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鑫

川矿业

有限公

司鱼库

选厂尾

矿库

陶

湾镇鱼

库村怀

底组

黄

小霞

138388829

00

常

笑一

158388721

09

郭

晓成

150385977

68

石

学慧

135920333

86

3

陶湾

镇

洛

阳富川

矿业有

限公司

鱼库选

厂鱼库

尾矿库

陶

湾镇鱼

库村焦

家庄组

车

光太

188379839

75

常

笑一

158388721

09

郭

旭东

180379861

87

石

学慧

135920333

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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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兴

鑫矿业

有限公

司富源

选厂小

西沟尾

矿库

陶

湾镇鱼

库村中

门组

王

朝伟

135268820

79

常

笑一

158388721

09

段

兵毅

188379298

63

石

学慧

135920333

86

5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三

合金矿

陶湾选

厂尾矿

库

陶

湾镇张

盘村西

坪组

王

海春

135920341

08

宋

焱国

138388624

48

王

俞鑫

177037926

78

杜

喜峰

139492225

88

6 陶湾 栾 陶 张 139037979 宋 138388624 刘 198379205 杜 1394922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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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川县永

通矿业

有限公

司（洞

沟铁矿

选矿

厂）东

沟尾矿

库

湾镇张

盘村梁

庄组

保安 85 焱国 48 新立 22 喜峰 88

7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龙

源矿业

有限公

司对角

沟尾矿

陶

湾镇张

盘村下

凹组

王

晓

139379437

60

宋

焱国

138388624

48

常

光辉

187379606

62

杜

喜峰

139492225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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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

8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瑞

达矿业

有限公

司打磨

沟尾矿

库

陶

湾镇协

心村西

坪组

李

红旗

136038890

05

常

维娜

166379289

55

闫

涛

139388775

16

王

景甫

137831093

20

9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君

合选矿

有限公

司柳树

沟尾矿

库

陶

湾镇常

湾村七

组

郭

玉宝

139388256

66

李

应珂

177038877

78

常

方涛

157139708

31

周

海刚

139379725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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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永

通矿业

有限公

司铁选

厂常湾

尾矿库

陶

湾镇常

湾村五

组

刘

道

136038891

21

李

应珂

177038877

78

张

元

135920338

08

周

海刚

139379725

46

11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启

源矿业

有限公

司茄沟

尾矿库

陶

湾镇陶

湾村九

组

贾

金卫

155153409

99

李

应珂

177038877

78

朱

宇博

131379072

71

申

小敏

133737873

68

12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三

陶

湾镇三

李

洪志

151944487

88

周

天贵

139379939

66

宫

浩

198379206

08

刘

毛旦

180379935

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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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金矿

大西沟

尾矿库

合村下

院组

13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友

谊二选

厂东沟

尾矿库

陶

湾镇前

锋村下

仓房组

杜

东卫

135259682

86

周

天贵

139379939

66

汪

延召

158249446

66

杨

海潮

138384181

06

14

陶湾

镇

洛

阳栾川

海兴选

厂黑家

沟尾矿

库

陶

湾镇前

锋村黑

家沟组

常

焕

185383587

87

周

天贵

139379939

66

闫

蒙恩

182379688

05

杨

海潮

138384181

06

15 陶湾 栾 陶 张 135269275 车 188379839 赵 185388936 李 1523629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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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川县金

鼎矿业

公司秋

木沟尾

矿库

湾镇伊

滨村秋

木沟组

建锋 22 光太 75 毅龙 21 月 58

16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锰

铁公司

选厂尾

矿库

陶

湾镇伊

滨村碾

盘沟组

李

文科

138388660

77

车

光太

188379839

75

杜

东卫

135259682

86

李

月

152362959

58

17

陶湾

镇

河

南省合

鑫源矿

业有限

公司土

陶

湾镇伊

滨村土

桥组

常

康生

138379821

18

车

光太

188379839

75

张

宸珲

176037961

32

李

月

152362959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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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沟尾

矿库

18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三

友选矿

有限公

司马路

沟尾矿

库

陶

湾镇松

树台村

十二沟

组

常

良

137037994

39

车

光太

188379839

75

王

铣钊

178037955

29

王

鑫锋

135259776

87

19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彦

盛选矿

厂木门

沟尾矿

库

陶

湾镇红

洞沟村

禹

同意

181038835

61

姜

俊

199379208

18

王

蒙昭

135269542

22

杨

金亮

136938161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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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润

铎矿产

品开发

有限公

司尾矿

库

陶

湾镇红

洞沟村

张

新社

138388672

76

姜

俊

199379208

18

朱

博元

135138466

54

杨

金亮

136938161

11

21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金

龙铁业

有限公

司范家

沟尾矿

库

陶

湾镇前

锋村范

家沟组

刘

道

136038891

21

董

延京

139379855

87

胡

恩恩

188379606

30

杨

海潮

138384181

06

22 陶湾 栾 陶 刘 136038891 董 139379855 宋 180038810 杨 1383841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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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川县永

通矿业

有限公

司前锋

第一选

矿厂小

河沟尾

矿库

湾镇前

锋村小

河沟组

道 21 延京 87 稼轩 08 海潮 06

23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前

锋友谊

铁选厂

爨家沟

尾矿库

陶

湾镇前

锋村爨

家沟组

贾

跃飞

185379738

99

董

延京

139379855

87

程

新立

181347863

33

杨

海潮

138384181

06

24 陶湾 栾 陶 张 150367292 石 135137915 李 137007979 刘 1522543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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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 川县精

诚选矿

有限公

司

600t/d

铁选厂

桑树沟

尾矿库

湾镇么

坪村三

组

位峰 23 天磊 52 朝辉 82 勋 88

25

陶湾

镇

栾

川县锦

鑫矿业

有限公

司炭窑

沟尾矿

库

陶

湾镇么

沟村竹

园组

张

留军

153337918

88

石

天磊

135137915

52

王

腾飞

157379669

83

张

延松

150369663

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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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

陶湾

镇

洛

阳富川

矿业有

限公司

寺院沟

尾矿库

陶

湾镇焦

树凹村

寺院沟

组

马

建

134610014

63

李

江山

137008177

49

张

位峰

150367292

23

周

红江

135920643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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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陶湾镇防汛抗旱指挥部（办公室）
关于紧急转移群众的指令

（参考模板）

XX 行政村（工矿企业）：

为积极应对 X 月 X 日 XXX 区域即将出现 XXXX（灾害），为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应快速实施紧急转移群众行

动。

一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，由 XX 行政村（工矿企业）负

责，立即采取措施，将 XXX 附近居住的、靠近 XXX 居住的、靠近

XXX 居住的群众迅速全部转移撤离到 XXX 安全地带，做到不漏一

户、不漏一人。

二、XX 行政村（工矿企业）要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群众的

生活问题。

三、全面禁止群众在 XXX 等危险地段围观逗留，同时要进一

步做好各隐患点和危险地段的排摸监测。

XXX 防汛抗旱指挥部（办公室）

20XX 年 XX 月 XX 日



- 33 -

附件 5

陶湾镇防汛抗旱指挥部
紧急避险公告

（参考模板）

据栾川县气象台 X 月 X 日 X 时 X 分发布 XX 预警，预计未来

X 小时内市区降雨量达 XX 毫米以上，为全面做好暴雨洪涝灾害

防范应对工作，现公告如下。

1.疏散转移人员。迅速组织灾害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

移。及时撤离在河谷、低洼处办公、住宿的人员。疏散劝导火车

站、汽车站、机场、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滞留人员。及时暂停或

取消室外大型群体性活动，关闭涉山涉水旅游景区，终止有组织

的户外体育类活动。排查治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在建工程项目

等安全隐患。

2.被确定为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包括：

①……

②……

③……

3.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内居民群众请于 XX 月 XX 日 XX 时前，

在镇政府及行政村组织下，有序快速避险转移。

4.避险转移要确保安全，避险人员要听从指挥，做好个人安

全防护。

5.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人员转移完毕后，要实行封闭管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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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出人员严禁私自冒险返回。

6.避险转移群众可选择政府集中安置，或投亲靠友，未集中

安置的请主动向辖区社区居委会报备。

特此公告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陶湾镇防汛抗旱指挥部

XXX 年 X 月 X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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